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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有人在蛟河市池水林场三家沟某林班，非法砍伐林木修路，破坏生态

环境。

农安县修建北湖工程，将原有行洪区变为旅游区，严重破坏水土资

源，影响汛期行洪；农安县将大量草场改造建设用地、农业用地，面积达10

公顷以上；尤以农安镇、万顺乡、哈拉海镇最为严重。

吉林市区（江南、东市厂、致和、口前）屠宰场无任何环保手续，仍可继

续营业，市区之外的县区屠宰场无环保手续却要求停业。举报人要求严

肃查办处理，还以公道。

敦化市江南镇万福村国际5A级旅游区金鼎大佛区域内，村委会纵容

他人在进村不远处的两座大山里非法采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当地村

民曾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未果。

桦甸市新开河肇大鸡山森林公园，张某某砍伐林木和幼树200多公

顷，开荒种参基地，破坏生态环境。2017年9月6日，吉林市及桦甸市林业

等政府相关部门到张某某种参基地调查情况，认定砍伐面积只有2公顷，

明显违背事实；现场检查的两天前，林业部门有人通知张某某将林地边的

三座彩钢房用拖车拉走，在入口处林地里建山神庙，逃避检查。

安图县两江镇土地所所长臧某某，于2014年毁坏汉阳村耕地和二道

松花江岸边的绿地共2万平方米，挖砂牟利，破坏生态环境。

长白县马鹿沟镇龙泉镇村下二道岗村，有人毁坏林地300多公顷改为

参地，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化整为零、以罚代批。

通榆县开通镇北郊水源地保护区内，有人未经批准建了很多民房、别

墅等建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等，污染水源地，威胁村民饮水安全。

一是长岭县林业局职工牛某某毁坏十八号村1社30公顷草原改为农

田；毁坏7500立方米林地取土；毁掉国土面积2万立方米。二是长岭县前

七号镇十八号村蒋某某，于2013年3月砍伐村北防护林100多棵开荒种

地；于2017年2月盗伐村南公路两侧护路林182棵，破坏生态环境。

前郭县王府站镇三棵树村村支书孙某某，于2010年6月，毁坏村里原

有经济林改为耕地；于1998年毁坏该村28号和31号农访林共0.435公

顷，改为耕地。

延吉市延龙公路两侧（202省道）有数十家废品收购站、五六家大型资

源回收利用公司和一处资源回收利用市场，夜间生产加工过程中散发出

恶臭气味，严重污染周边空气。举报人4年来一直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无

果。

东丰县三合乡沙河村，有人于2012年左右开始在沙河利用采砂船从

事采砂作业，还在周边的耕地内挖土售卖，致使耕地被破坏、水土流失，生

态破坏严重；运输砂石的大型车辆破坏村道，造成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雨

水四溅，车辆行驶噪声扰民。举报人多次向乡、村两级政府反应无果。

农安县公安局科长孙某某，于2009年将农安县柴岗镇创业村1社于

家店屯302国道旁的3.99公顷土地承包田破坏后改建砂石厂和粮库；在

柴岗乡非法侵占用数十公顷土地，破坏草原建加油站，破坏草原生态环

境。

2016年10月，某公司在时任抚松县东岗镇党委书记宋某某的领导下

搞开发时，在承包人不知情、未达成任何协议、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

下，将林场内举报人承包的165亩造林地全部毁坏、将绿化树木全部被挖

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要求彻查此事。

西安区雨农粮贸公司毁坏森林资源建设建筑，举报人曾向当地林业

部门反映无果。

蛟河市拉法乡常家村新区政府辖区内永丰冷冻厂，将生产废水排入

厂内渗水井，致使该村多家村民家井水出现异味；排放废气，污染周边空

气；附近村民有时可闻到刺鼻气味，举报人怀疑是该冷冻厂氨气泄漏，担

心危害附近村民身体健康。

刘某某等人以清淤名义在东昌区长流村五队水源地内采砂。

农安县松花江沿岸青山口乡、黄鱼圈乡、小城子乡、靠山镇等乡镇有

人在河道采砂，机器轰鸣、风沙满天，破坏河道生态环境。

环城乡城子村村支书将2公顷农田卖给他人，破坏农田建房。

桦甸市政府以辽宁信德集团环保造纸项目名义征收集厂子村西社村

民31.2558公顷土地，但实际征收54.5公顷，违法侵占23公顷土地。

一是双阳区张某某在双阳区水库第三水源地内，非法砍树私建别墅

群，堵死水库进口，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且污染水体环境。二是双阳区平湖

街道张某某滥伐滥砍宋家小学后山的自然林，私建越野赛车场地，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

鹤大高速施工期间，通化县林业部门伪造林权证，毁坏光华镇东升村

的林地、林木和地上附着物（药材）等，毁坏开垦光华镇水源地附近的百年

湿地，种植蓝莓上千亩，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梅河口市野猪河乡三里村与辉南县朝阳镇接壤处有一采砂场，非法

毁林，侵占基本农田，私挖滥采，毁损河道和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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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2017年4月份，刘某某为了栽树运输树苗到山上，擅自将原有3米左右宽的山道进行扩建至4米左右，扩建道路的原地类上并没有树木，不存在砍伐林木修路

的事实。其本人在运输树苗后，将4米宽道路全部栽上树木。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

此案件与第32批6716号案件重复，信息已公开。

江南片区：吉林市丰满区秀华屠宰厂、吉林市育民屠宰厂环保、屠宰手续齐全，企业一直正常生产。吉林市丰满区成祥屠宰厂、吉林市丰满区老兴旺屠宰厂无

环保审批手续。

东市场片区：吉林市昌邑区汝香禽类屠宰加工厂无环保审批手续。昌邑区环境保护局已于6月30日和7月21日对企业进行了处罚，要求企业在没有完善环保

审批手续、环保设施前严禁生产。该企业7月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致和片区：吉林市船营区回民生鸡屠宰厂无环保审批手续，船营区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5月31日和6月26日对企业进行了处罚，要求该企业立即停止生产，

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在没有完善环保审批手续、环保设施前严禁生产。该企业现处于停产状态。

口前片区：永吉县永强家禽屠宰场、永吉县鑫宏生猪屠宰厂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永吉县口前镇诚信屠宰厂因存在私自宰杀未经检疫犬类的违法行为和设备

设施陈旧、老化，不能保证肉品质量的原因，永吉县畜牧局于2016年12月28日下达《责令改正通知》，责令停止屠宰行为，限期改正，并撤回驻厂屠宰检疫员。该厂

自2016年12月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9月16日，经敦化市国土局调查，信访人反映的采砂地点位于敦化市江南镇万福村西南，砂坑总占地面积约1公顷。经查，该沙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

形成，为万福村村民维修村屯道路，农田道、建房、建牛舍等保障生产生活用砂来源。2017年7月20日，万福村遭遇历史上罕见特大暴雨，该村东侧两处水泥管大

桥，村南侧主桥及农田道主路被冲毁。为了保障村民及时秋收，万福村村委会在此处砂坑取砂进行灾后重建。不存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情况。2017年以来，敦化

市国土局多次入村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在2017年5月对该砂坑进行了封堵，设置了警示牌，同时加强巡查监督，禁止村民私自采砂。

敦化市信访局、国土局从未接到此问题的举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与第3409、4325号、4993号案件重复，信息已公开。

第二个问题：经查，2017年9月6日，桦甸市政府与吉林市环保督察组到现地进行核查，未对桦甸前期调查结果提出异议，从未作出“砍伐面积2公顷”的认定。桦甸市林业

局前期调查清林面积124.1公顷。9月18日，吉林市调查组现场勘验面积114.6公顷，认定该公司在清理地表物时，造成1.8396公顷林地植被破坏。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肇大鸡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将三座彩钢房安放于林蛙沟内水泥路西侧的空地上，作为临时管护用房。桦甸市林业局接到举报后，要求其公司将

三座彩钢房全部清除，现已移除。该公司在其承包经营的林蛙沟内的农电线路底下建土地庙，占用无立木林地10.5平方米。2017年8月14日，桦甸市八道河子林场对其下达

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自行拆除，恢复林地生产条件。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9月16日，经安图县水利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等部门调查，2014年臧某某未在汉阳村耕地和松花江岸边的绿地非法采砂，也未在其他地点有非法采砂行

为。两江镇汉阳村周边耕地和西南侧松花江岸边未发现非法采砂行为，但发现一处近年采挖痕迹。经调查组向汉阳村村委会、本村村民走访调查，此处采挖痕迹

为2014年10月至11月，因大兴川电站蓄洪需要，汉阳村移民新址拟建村民住宅回填场地取砂石料形成，面积为22489平方米，均为未利用地，在大兴川电站设计的

淹没区内，该电站蓄水发电后，该地域将成为淹没区。不构成破坏生态环境。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马鹿沟镇龙泉镇村和下二道岗村共有参地面积199.67公顷，其中批复面积为60.9167公顷，非法开垦已处罚面积33.1405公顷，已核查正在处理面积

74.2727公顷，需要进一步核查（包括弃耕地、农用地、其他非林业用地）面积31.3401公顷。两村共查处林业刑事案件3起、行政案件96起，在办理刑事案件和林政

案件过程中，长白森林公安局和林业局稽查大队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不存在化整为零、以罚代批的问题。

经查，通榆县开通镇北郊水源地位于开通镇六井子屯（原有自然屯），2013年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建有供水井16眼，饮用水源保护区面积3.175平方公里，其

中，一级保护区0.042平方公里，准保护区面积3.133平方公里。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均砌围墙保护，一级保护区内没有任何违法建筑。2017年9月19日，通榆县住

建局、国土局、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和开通镇人民政府联合检查，2013年保护区建成后，在水源地准保护区内有7处建筑，分别为住宅3处、库房3处、大棚1处，无审批

手续，水源地附近存在2处建筑垃圾，没有生活垃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

严重的建设项目，上述7处建筑，均不属于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反映的未经批准建设民房属实，污染水源，威胁村民饮水安全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举报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2002年，长岭县前七号镇十八号村村民委员会将30公顷土地承包给张某某（牛某某前妻），地类是未利用地，不

是草原。张某某将其承包的30公顷未利用地耕种玉米。长岭县林业局职工牛某某毁坏十八号村1社30公顷草原改为农田不属实

经查，林地取土问题部分属实（长岭县林业局职工牛某某取土不属实，陈某某和群众取土属实）。长岭县林业局职工牛某某名下无林地，该林地权属为前七号

镇十八号村，2002年承包给了牛某某前妻张某某，承包前该地为砂坨子地（不是林地），已被百姓取过土，形成凹坑。张某某于2002年秋季和2003年春季将凹坑四

周造林，2003年二类普查后，显示为林地；2005年3月份，张某某将该林地转包给陈某某，陈某某承包后于2005年3月份在该林地内取土，用于垫自家羊圈,取土地

点为该林地中间凹坑部分；取土面积为1441平方米。

另查，在前七号镇十八号村1社东南方向约一公里处发现有一个取土坑。据十八号村原书记蒋某某证实：该坑是当地百姓多年在此地取土遗留下的痕迹，面

积2233.4平方米，平均深度约3米，地类是耕地。目前该取土坑由张某某恢复耕种黄豆。

第二个问题：经查，举报人反映问题不属实。蒋某某在十八号村村北共有两块林地，现林地内树木完好，无砍伐迹象；十八号村村南只有一条公路，道路两旁为

柳树和柽柳，没有砍伐、盗伐迹象，保存完好，但发现在十八号村界外，十四号村境内道路两侧(14林班3小班)护路林有117棵林木被盗伐，经走访调查及现场勘察，

被盗伐树木应发生在5年以前，并非2017年2月发生。之前，前七号林业站和长岭县森林公安大队并未接到报案。因该案发案时间久远，已无法立案调查。

经前郭县林业局调查核实，信访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三棵树村村支书孙某某于2010年与该村签订经济林承包合同承包地块为13林班20小班，面积3.3公顷。通过现地踏查，树木保存良好，现在成活率为85%，达

到林业部门相关要求。未发现毁坏经济林改为耕地的现象。

三棵树村13林班28小班，原承包人为刘某某，2015年转包给黄某某。13林班31小班，原承包人为张某某，2016转包给徐某某，这两块林地都不是孙某某承包

的。上述两块林地自1998年至2016年均为有林地，没有被改变为耕地现象发生，2016年冬季上述两块林地均办理了采伐审批手续后进行了采伐，2017年春季进

行了造林更新，目前两块林地成活率良好。

9月16日，经延吉市环保局、商务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小营镇、建工街道调查，信访人反映的延吉市延龙公路两侧（202省道）共有7家废品收购站，经营范

围均为废品回收，未发现超范围经营情况。另有1家延吉市天新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有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废旧金属等三类物质回收、加工、摊位租赁等，2008

年6月12日通过延边州环保局环评审批。该公司共有35家摊位，其中有14家个体塑料粉碎加工部，主要将废旧塑料简单粉碎成碎料后清洗、装袋、待售，其余均为

废品收购站点，主要进行废品回收。上述7家废品收购站和延吉市天新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中不涉及散发出恶臭气味和严重污染周边空气情况。

延吉市环保局曾于2016年5月8日接到信访人举报，反映延吉市天新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烟气和异味。经查，延吉市天新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D区30号、A区30号均为塑料颗粒加工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烟气和异味。延吉市环保局于2016年5月10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2016年5月末，上述2家塑料加工部均已自行关闭。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9月16日、9月19日，东丰县水利局、林业局、三合乡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有2处砂砾料堆放。其中一处为姚某某2012年至2013年开采河砂，有采砂许可

证。由于该处河砂质量较差，出售缓慢，检查发现的该处砂砾堆为以前所剩。另一处为姚某某2017年在未经县级以上水利管理部门依法批准，无采砂许可证的情

况下，擅自开采河砂出售，其余砂砾料堆放于自家耕地内。非法采河砂问题属实。经土地承包人韩某某证实，姚某某未在周边耕地内挖土售卖，反映情况不属实。

车辆运砂需经过东丰县三合乡沙河村内村路，运输过程对三合乡沙河村三四五组村路有不同程度损坏。信访人反映的“破坏村道，造成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雨

水四溅，车辆行驶噪声扰民”问题属实。2016年春，姚某某已对损坏的道路予以修复。东丰县三合乡政府、沙河村委会证明，没有人反映过东丰县三合乡沙河村5

组附近非法采砂问题，信访人反映的“多次向乡、村两级政府反应无果”问题不属实。

经查，在1997年第二次土地调整的地图上，农安县哈拉海镇创业村一组于家店屯302国道旁土地标注为柴岗站村未利用地，在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书中记载

为盐碱荒地，并非承包田。2014年，经农安县国土局批准，将该处1.5931公顷土地用途变更为工业用地，由农安县双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合法取得使用土地使

用权建设粮库，实际占地面积为1.175公顷。该公司法人孙某某，非农安县公安局科长孙某某。信访人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农安县原柴岗乡共有2个加油站，其中，农安县双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北侧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加油站，2011年11月

由农安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批准，占地面积为0.4802公顷，有工商执照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另1家为农机加油站，位于哈拉海镇兴隆村农三公路旁，占地面积

为0.07公顷，有工商执照。2家加油站总占地面积为0.5502公顷，占地前土地性质均为未利用地，非草原，2家加油站均非农安县公安局科长孙某某所有，信访人

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被破坏地块为抚松县东岗镇林场集体林地，位于抚松县东岗镇林场果松施业区。该地块承包人隋某某和姜某某在此地块实施造林165

亩，承包期限为50年。此地块在抚松新城规划区内，由省林业厅、国土资源厅批复为建设用地。广泽集团于2012年8月签订该地块土地购买合同，2013年9月取得

土地使用证，得到此地块开发建设权，取得此造林地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规定进行了采伐。抚松新城建设项目使用的林地（含本案165亩造林地）由省林业调查

规划院做了《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抚松县政府依据此报告进行各项补偿，并于2013年10月23日在长白山日报上刊发了公告，告知上述两户承包户领取林地补

偿款。

9月16日，辽源市林业局、国土局、西安区政府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和处理。2015年西安区雨农粮贸公司在建国村私自建设办公楼、粮库等建筑，非法占用国

有林地1035平方米。2016年9月26日，辽源市林业局对西安区雨农粮贸公司处以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180天恢复林地原状。现已到限制恢复期限，辽源市

林业局会同西安区政府已开展该地块拆迁工作，2018年二三月完成。辽源市国土局对西安区雨农粮贸公司非法侵占农用地展开调查，立案查处。

2017年9月18日，蛟河市环境监测站对企业锅炉烟气监测，显示锅炉烟气超标。目前企业生产废水通过管线排入蛟河市政污水管网。

蛟河市防疫站于2017年9月16日对拉法街常家村村民供水站出厂水和末梢水采集水样，水质检验结果符合饮用水标准。经调取该企业记录，2017年8月22

日企业对安全阀压力表进行拆卸送检，设备配有截止阀开关后进行了拆卸，没有气体泄漏情况；调查人员在现场调查时两台机组正在运行，机房内外均没有闻到刺

激性气味。调查人员对周边20多家村民进行走访，均表示未闻到刺激性气味。该企业于2017年8月24日由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进行了特种设备检验，检验

结果显示特种设备合格。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9月16日，通化市水利局、东昌区水利局、环通乡政府等部门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刘某某夫妇于2016年期间与通化市自来水公司签订水库清淤施工合同

书，并在长流村5队水源水库库区内进行清淤，按合同规定，可将清淤附属物（沙子、砾石等）所得款项，抵清淤费用。2017年没有进行过清淤，也没有非法采砂行

为。经查阅近几月河道站日常巡查记录，长流村5组水源地上游河道内并无非法采砂行为。

此案件与第11批1492号案件重复，信息已公开。

经查，信访人反映地块位于榆树市环城乡城子村1组，由9户农村宅基地组成，分别由榆树市环城乡城子村1组9户村民申请，2013年12月30日由榆树市国土

资源局审核，2014年1月2日由榆树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农村宅基地，批准面积均为306平方米，总计2754平方米。符合环城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未破坏农田，信

访人反映破坏农田建房问题不属实。

经查，信访人反映所涉土地是桦甸市人民政府依法取得的农用地转用征收批次用地，依法以“招拍挂”方式供应给桦甸地球卫士纸业有限公司和桦甸地球卫士

碳酸钙新原料有限公司。信访人反映的31.2558公顷土地是桦甸市人民政府2009年第六批次用地；信访人反映的23公顷土地是桦甸市人民政府2008年第二批次

用地，批准面积23.0570公顷。以上用地合计54.3128公顷，所涉土地补偿安置到位。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信访人反映“别墅群”实际为东华教育集团（原长春市鹿鸣实业有限公司）专家公寓项目，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属非法占地。2007年7月双

阳区国土分局依法处以罚款，2015年12月31日对其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土地已经办理土地征收手续，批准用途为科研教育。信访人反映私建问题属实。

该项目位于双阳区水库准保护区内，未占用林地，不存在非法砍树问题；该项目处于闲置状态，始终未使用，不存在污染水体环境问题。该项目不在双阳水库

进出水口附近，对双阳水库的出入通行也没有影响，不存在堵死水库进口问题。信访人反映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信访人反映地块位于平湖街道办事处宋家村小学后侧，是荒地，非林业用地。1995年宋家村将该地块2.23公顷租赁给村民董某，2012年董

某将该地块转让给张某某，张某某当时拟建设越野赛车场地，但一直没有实施，现场查看地面没有硬化，保持原有地貌,目前处于闲置状态，信访人反映破坏生态环

境问题不属实。

9月18日，通化市林业局对通化县林业局关于光华镇东升村2013年至2016年办理的共86本林权证存档材料进行调阅、检查，尤其是对2013年12月办理的东

升村林照（共24本26宗地）办理的重点自查情况，进行了核实，确定所登记发放林权证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之规定，登记发证程序合法合规，依据

材料齐全真实，不存在鹤大高速施工期间，通化县林业部门伪造林权证行为。

吉林省靖宇至通化公路项目（鹤大高速通化段）从2014年起至2016年施工结束，涉及使用东升村林地98宗。所有征占林地、林木及地上附着物都按照国家规

定依法进行了补偿。在项目建设期间，国家、省林业部门均对使用林地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没有发现光华镇东升村路段存在越界使用林地和越界毁坏林木行为。

通化县光华镇经认证的湿地6块，面积267.7亩，不是信访人所称的“千亩”。经对这6块湿地现地勘验，没有发现湿地被毁坏情况，也没有在湿地内种植蓝莓

情况。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梅河口市野猪河乡(牛心顶镇)三里村与辉南县朝阳镇接壤处有一采砂场，工商注册为通辉采砂场（水利采砂许可为三里采砂场），有采砂船一艘。该砂

场用采砂船在河道内采砂，开采范围设立了上下游界桩，现场调查证实，不存在越界开采和私挖滥采情况。采砂作业区紧邻牛心顶镇三里村21林班35小班杨树

林，未发现非法毁林情况，但在林缘处和林间空地内堆放有作业设备和工具，并建有4平方米的活动彩钢房，存在占用林地现象。砂场附近没有基本农田，河道内

有二组村民耕种的“小片荒”，每年汛期存在河道内的土地被淹没冲毁情况，属自然灾害，侵占基本农田情况不属实。

是否

属实

属实

——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

不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蛟河市池水林业站于2017年9月15日对刘某某擅自改变林地用途2015

平方米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

——

丰满区环保局于2017年7月、9月，分别对吉林市成祥屠宰厂、丰满区老兴

旺屠宰厂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责令其

停产，在没有完善环保审批手续及环保设施前严禁生产。目前，该2家企业一

直处于停产状态。

永吉县环保局分别于2017年9月8日、9月12日对永吉县永强家禽屠宰

场、永吉县鑫宏生猪屠宰厂进行处罚，责令停产，限期补办环保手续，目前，该2

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同时，加强对各屠宰场的环境监管，监督问题整改到位。

无

2017年8月14日，桦甸市八道河子林场对肇大鸡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自行拆除，恢复林地生产条件，限

2017年10月25日前植树造林。逾期不拆除，林业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无

对需要进一步核查的31.3401公顷林地，由相关部门继续调查处理，属于

非法开垦的，由马鹿沟镇人民政府和龙岗林业工作站监督林权所有单位龙泉

镇村和下二道岗村于2018年5月20日前完成植树，于2018年11月30日前恢

复林地植被。

一、2013年水源地建成后，7处建筑均属未批先建，下步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违章建筑进行如下处

罚：

1.农村住宅3处，在六井子屯规划区内，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由开通镇人

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行处罚》进行处罚，限期补办手续

或拆除。

2.库房3处，在六井子屯规划区以外，属于非建设用地，由国土部门进行

处罚，限期补办手续或拆除。

3.大棚1处，属于六井子屯规划区内，属于建设集体建设用地，由县住建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限期补办手续或拆除。

二、两处建筑垃圾，由县供水公司负责清运。

三、由城管局对水源防护区巡护，建立管护机制。

第一个问题：承包人张某某把未利用地（集体四荒）改成耕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不具备立案条件，长岭县

国土资源局不予立案处理。

承包人陈某某在林地上取土面积未达到5亩，其违法行为属于林业行政案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

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长岭县前七号镇十八号村1社百姓作为取土场的取土坑，现在已经由张某

某恢复耕种。

长岭县林业局已函告前七号镇政府在2017年10月30日前负责监督十八

号村陈某某将取土林地平整后还林。

无

延吉市城管局将加强对该区域的监管，避免出现焚烧垃圾污染环境现象；

延吉市住建局、小营镇将加大清洁保洁力度，及时清理再生资源废品垃圾和生

活垃圾；延吉市商务局将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防止出现废品收购站污染环境

现象。

东丰县水利局对姚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下达《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姚某某立即停止违法活动，并于

2017年9月30日前恢复河道原状，逾期未完成，东丰县政府将委托第三方对阻

碍行洪的两处砂砾料场进行清理并恢复河道原状，所需费用由非法采砂人员

姚某某承担。现已停止非法采砂行为。

无

无

由西安区雨农粮贸公司出资，辽源市林场具体负责实施，2018年4月30日

前完成整体拆迁涉及拆迁后林地植被恢复。

蛟河市环保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

法行为，并对企业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按照蛟河市燃煤锅炉整治

方案要求，企业计划于年底前改用生物质清洁能源。

无

——

无

无

无

无

针对该采砂场在未经林业部门允许情况下，活动彩钢房及作业设备、工具

违法占用林地问题，梅河口市林业局对其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2017年9

月17日，该采砂场已将活动彩钢房拆除，作业设备和工具等全部清理完毕。

问责情况

无

——

无

无

行政记过 1

人（已在 4993 号

案件问责），行政

警告 1 人（已在

4325 号 案 件 问

责）。

无

行政警告 3

人。

无

无

无

无

诫勉2人。

无

无

记过2人，诫

勉2人。

无

无

——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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